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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废止下列法
规和法规性决定：

一、海南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2009年9月
25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二、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条例（1993年12月30日海南省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1999年9月24日海南省第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修订 根据2001年9月29日海南
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
区城镇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条例〉的决
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7年 7月27
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
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
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1年 9月
28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海
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 2013年 5
月30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
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
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2016年 5月
26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海
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三、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
的决定（1999年 7月30日海南省第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通过）

四、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
（2005年修编）》的决定（2005年5月27
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海南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等四件法规的决定

（2022年3月25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南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
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等四件法规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3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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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3月25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决定废止四件法规和法规性决
定，即废止《海南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海南省城镇
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海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南生态
省建设规划纲要的决定》和《海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南生态省
建设规划纲要（2005年修编）〉的决定》。

为什么要废止这些法规和法规性决
定？废止后有哪些新的安排？

“为加快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
法规体系，省人大常委会根据2021年度
地方性法规清理情况，结合实际，及时废
止一批法规和法规性决定。”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坚持立改废并
举，废止后对政策执行、下步工作进行新
的承接性安排，确保相关领域的工作平
稳有序展开。

同时，省委编办、省人社厅也结合各
自部门职能，对相关规定进行了补充说
明，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适应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的要求

为何要废止《海南省各级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海南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
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于2009年制定出台，

施行了12年，目前已不适应新时代机构
编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特别是在加强
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明
确机构编制工作基本程序等方面，难以有
效落实2019年党中央印发施行的《中国
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新要求。该
《条例》已无继续保留或修订的必要。

“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
工作条例》，省委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
省委编办有关负责人说，《海南省各级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
条例》废止后，我省机构编制工作由省委
有关规定予以规范。

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制度

“1991年6月26日国务院启动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相关制度不
断健全完善，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进一步将
相关规定上升为法律。”谈及废止《海南省
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省人
社厅有关负责人从废止背景方面进行补

充说明，截至目前，国家已建立起比较完
备的、面向各类城镇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
员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从
不同层面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基数、缴费费率、个人账户管理、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基金管理、养老保险待遇
核发等内容做了明确规定。

我省有关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的立法情形是怎样的？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有关负责人说，1994年《海南省城镇
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以来，
我省根据国家规定进行了6次修改完善，
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期间
构筑起我省比较全面完整的养老保险制
度，有效保障了参保人员养老保险权益。
2022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由省级统筹上升到全国统筹，因此该
《条例》已无保留或修订的必要。

基本养老保险涉及千家万户，如何
回应公众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
养老保险条例》废止后相关政策执行方
面的关注？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我省应当对省
内相关政策进行清理规范，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经认真梳理，《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
本养老保险条例》内容涉及五种情形——

情形一，与国家规定保持一致。《海
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废止后，可继续按国家规定执行，《条例》
绝大多数条款属于此种情形。

情形二，部分条款按照兜底性规定
执行。《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条例》相关条款中明确“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目前已按国家规定执行，
如第七条关于单位缴费费率，我省已按
16%执行，不再执行20%的规定；第八条
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上下限，已
按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至300%核定，不再使用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标准。

情形三，个别条款与国家规定不一
致。此种情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如《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条例》第十七条关于用人单位缴纳基

金补偿金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缴费
不足15年处理的规定。

情形四，个别条款我省已有相关规
定。《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
例》废止后，可按省内相关规定执行，如第三
十一条关于发放计划生育奖励金的规定。

情形五，部分条款属于原则性规
定。此种情形下，废止后对各方面无影
响。如《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条例》第五十六条关于授权性的规
定，对公众没有实质性影响。

在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
方面，我省后续工作安排有哪些举措？

“废止《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条例》，是我省按照国家规定清理
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第一
步。”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后续
工作开展过程中，省人社厅将依法依规
保障我省城镇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的养老
保险权益，与省财政厅、省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省税务局等相关单位加强沟通协
调，做好服务保障，不断完善经办规程和
信息系统，同时加大政策培训与宣传力

度，继续为我省各类参保对象提供优质、
高效、便捷的服务。

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的决
定》《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批准〈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
（2005年修编）〉的决定》，在推进生态省
建设、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
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有关负责人认为，由于《海南生态省
建设规划纲要》已于2005年修编后不再
实施，《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5
年修编）》也于2020年实施结束，这两件
法规性决定的制定依据均已失效。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2018年，中央赋予海南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的新战略定位，中办、国办
于2019年颁布实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海南）实施方案》，我省正在全力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南
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的决定》《海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南
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5年修编）〉的
决定》已不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新要求，无
继续保留的必要。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省人大常委会废止四件法规和法规性决定，同时对下步工作进行承接性安排，涉及
机构编制、养老保险、生态建设等方面——

坚持立改废并举 助力自贸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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